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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未來計劃的詳細討論，請參閱本文件「業務－我們的策略」。

[編纂 ]

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，即 [編纂 ]的中位數，我們將自 [編纂 ]收
到的[編纂]淨額（經扣除我們就[編纂]已付和應付的[編纂]及其他估計開支後）約為[編
纂 ]百萬港元。我們目前擬將該等 [編纂 ]淨額按下述金額用於下列擬定用途：

•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擴大我們的全
球生產佈局，其中：

(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常州智
能汽車電子及視覺系統產業中心項目。該中心的總體規劃包括四
座工廠、兩座倉庫及一座辦公樓，為生產營運、物料儲存及綜合
行政功能提供一體化支持。該項目旨在支持我們下一代產品組合
的擴展，我們相信這將成為未來收入增長的驅動力。預計此舉將
解決因需求增長而產生的潛在產能限制，提升營運效率，並為支
持我們長期、穩定且可持續的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。

(i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塞爾維
亞生產基地的二期建設。此擴建計畫旨在通過強化歐洲本地化生
產能力，以支持我們的國際發展戰略。通過更緊密地配合核心歐
洲客戶的需求部署產能，並回應日益增長的區域訂單需求，塞爾
維亞生產基地的二期建設預期將提升供應響應能力、改善交付效
率，並強化我們在歐洲汽車市場的競爭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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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已規劃
的重慶生產基地的建設。該項目支持我們聚焦中國西南地區新能
源汽車市場的戰略佈局，旨在建立整合研發、製造及配套服務的
本地化供應鏈。通過強化與區域關鍵客戶的鄰近性，並實現價值
鏈的高效協作，已規劃的重慶基地預期將鞏固我們在當地市場的
競爭地位。

•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以下研發項目，
其中：

(i) 約 [編 纂 ]百 萬 港 元（佔 [編 纂 ]淨 額 的 [編 纂 ]%）預 計 將 用 於 基 於
DLP、Micro-LED及集成感知融合技術的智能汽車照明及相關系
統的迭代研發與應用。此計劃旨在支持智能汽車照明產品的長期
演進，並加速新一代照明解決方案的商業化進程。

(i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研發
專為智能汽車照明量身打造的耐候環保材料。此項投資旨在提升
自主材料技術能力，增強產品在多元運作環境中的可靠性，並支
持長期永續創新。我們亦計劃招聘人才以組建一支強大的材料研
究團隊。

(ii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建設
與升級智能汽車照明軟件解決方案及開發平台。此舉將透過強化
開發效率與系統智能化，推動向軟件驅動照明系統的轉型。我們
預期此平台將為智能照明產品組合的長期升級提供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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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提升我們的數
字化基礎設施，其中：

(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所得款項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優化
及升級我們整個價值鏈的核心數字化平台。此舉旨在通過強化支
持生產、供應鏈管理及客戶服務的集成企業系統及數字基礎設施，
提升全球運營效率、改善跨區域協作，並支持長期增長。

(ii)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期將用於建設全
球汽車照明研發數據中心及數字孿生平台、建設超級計算及智能
計算中心，以及提升我們的雲原生數字平台及核心 IT能力。

• 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預計將用於進一步加強我
們在具身智能領域的研發投入。分配予具身智能的 [編纂 ]將用於建立
面向未來的創新機制，以支持我們的長期技術發展藍圖。我們計劃組
建一支專業的研發團隊，匯聚少數行業頂尖專家與經驗豐富的工程骨
幹，以推進我們在具身智能領域的研發。同時，我們計劃購置試點及
試驗生產線和設備，以加速具身智能解決方案的產品驗證及產業化。
我們還將加強與頂尖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合作，以提升基礎研發能力，
並促進前沿技術向商業應用的轉化。

• 餘額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（佔 [編纂 ]淨額的 [編纂 ]%），預計將用作營運資
金及一般企業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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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分配至上述各項用途的 [編纂 ]將於 [編纂 ]後四年內動用。

倘 [編纂 ]的 [編纂 ]淨額不足以支持本集團的業務戰略，董事會可能延緩實施
相關業務戰略的進度，直至我們擁有充足的內部資源。董事會在確定實施進度時，
亦可能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本集團的長期資金需求以及維持穩健營運資金水平
的需要。

倘[編纂]定於[編纂]指示性範圍的上限，即每股[編纂][編纂]港元，本集團從[編
纂 ]獲得的 [編纂 ]淨額將增加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。本集團擬按比例將增加的 [編纂 ]

淨額用於上述用途。倘 [編纂 ]定於 [編纂 ]指示性範圍的下限，即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

港元，本集團從 [編纂 ]獲得的 [編纂 ]淨額將減少約 [編纂 ]百萬港元。本集團擬按
比例削減用於上述用途的 [編纂 ]淨額。

倘 [編纂 ][編纂 ]淨額未即時作上述用途，或本集團未能按擬定方式實施未來
計劃的任何部分，在適用法律及法規允許的範圍內，本集團會將 [編纂 ]淨額存入
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他認可金融機構（定義見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或其他司法權
區的適用法律及法規）的短期計息賬戶。在此情況下或倘上述擬定 [編纂 ]發生任
何重大變更，我們將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披露要求。




